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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政字〔2021〕106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筹资工作

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筹资工作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予以

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
2021 年 10 月 19 日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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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筹资工作奖励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拓宽筹资渠道，提高筹资能力，凝聚各方力量促

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，学校对在筹资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予

以鼓励和表彰，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筹资工作是指通过合法途径为学校筹集

到的各类自愿、无偿捐赠，包括资金、教学仪器设备和其它实物。

第三条 学校成立筹资奖励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

小组”），负责筹资奖励工作。领导小组由分管基金会工作的校领

导任组长，成员由人事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校友工作与社会合

作部、资产管理部等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。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，办公室设在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。

第二章 奖励对象、条件及程序

第四条 奖励对象

积极开展筹资工作、促成签订捐赠协议及捐赠事项完成的校

内各二级单位可获得奖励。

捐赠事项完成指资金捐赠在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有实际捐赠

收入到账，实物捐赠在学校办妥资产入库手续。

第五条 奖励条件

（一）筹集的捐赠收入，资金捐赠必须与学校教育发展基金

会签署捐赠协议且按约定完成捐赠实际到账，实物捐赠必须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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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妥资产入库手续；

（二）资金捐赠必须单笔实际到账金额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；

实物捐赠必须实物价值总额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，实物价值以市场

公允价值或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为准；艺术品类实物捐赠根据实

际情况一事一议；

（三）筹集的捐赠收入必须用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，来源合

法，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，不附带任何政治目的及其他意识形

态倾向；

（四）以下捐赠收入不参与奖励——

1.未变现股票、股权等捐赠收入；

2.由学校财务转入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捐赠收入；

3.通过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的来源于中央、地方财政或

相关行政部门的捐赠收入；

4.学校内部单位对本校的捐赠；

5.其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捐赠收入。

第六条 奖励程序

学校每年年初对上一年度在筹资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进行

奖励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建议名单：每年年初，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上一年度

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资金捐赠实际到账情况及资产管理部捐

赠实物资产入库情况提出筹资奖励建议名单；

（二）审核公示：领导小组对筹资奖励建议名单进行审核，

确定拟奖励名单并对外公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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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校审批：拟奖励名单公示无异议后报校务会审批；

（四）表彰奖励：学校对获奖单位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
第三章 奖励的发放与管理

第七条 学校设立筹资工作奖励专项经费，列入学校年度财

务预算。

第八条 奖励额度按照超额累进方式分 3 档予以计算，单个

单位年度奖励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。具体计算方式如下：

档次 捐赠收入 奖励比例（%）

1 不超过 100 万元部分 10

2 超过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部分 5

3 超过 300 万元部分 3

第九条 获奖单位要将奖励资金纳入预算，严格管理，统筹

使用，优先用于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设、学生奖优助困、支持实

习就业及拓展社会资源等支出。用于奖励筹资突出贡献人员的人

员经费方案和标准须报人事部、财务部备案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校务会讨论通过，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9 日印发


